附件4：

吴堡县农特产品寄递奖补三方合作协议

甲方（主管部门）

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

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

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_____

联系方式：________________

乙方（奖补申报主体）

名称（企业 / 个体工商户全称）：________________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/ 注册号：________________

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 / 负责人：________________
联系方式：________________
经营范围：主要销售吴堡县本地农特产品（具体以附件2《吴堡县奖补范围内农特产品清单》为准）

丙方（合作快递企业）

名称（快递企业全称）：________________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________________

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

经营许可证号：________________

负责人：________________
联系方式：________________
根据《吴堡县农特产品寄递物流奖补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奖补办法》”），甲、乙、丙三方本着平等自愿、互利共赢的原则，就乙方通过丙方寄递农特产品并享受甲方奖补政策相关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合作内容与期限

1.合作内容：乙方通过丙方寄递吴堡县本地农特产品，符合《奖补办法》规定的，由甲方按标准给予乙方奖补；丙方为乙方提供符合约定标准的快递服务。

2.合作期限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（与《奖补办法》有效期一致，若政策调整则同步更新）。

二、各方权利与义务

（一）甲方权利与义务

1.义务：
（1）向乙方、丙方明确《奖补办法》及奖补申报、审核、拨付流程，提供政策咨询服务。

（2）对乙方提交的奖补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符合条件的按照“按月统计、按季度拨付”原则及时拨付奖补资金。

（3）监督丙方的服务质量（如配送时效、保鲜技术等）及资费执行情况（不得高于协议报价）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。
（4）协调乙方与丙方的合作争议，保障奖补政策顺畅执行。

2.权利：

（1）有权核查乙方的经营资质、农特产品真实性（是否为吴堡本地产品）及寄递数据（包括快递面单、销售记录、台账等）。

（2）有权抽查丙方的寄递数据系统、服务记录，核实与乙方数据的一致性。

（3）对乙方虚报冒领、丙方违规提价或服务不达标的，有权暂停或取消相关资格，追究违约责任。

（二）乙方权利与义务

1.义务：

（1）保证自身为吴堡本地经营主体，主要销售附件 2 所列农特产品，且产品符合国家质量标准。

（2）仅通过丙方寄递奖补范围内产品，按自然日建立寄递台账（含运单号、寄达地、产品品类、重量、寄递日期等），按周向甲方报送电子台账，每月5日前提交上月申报材料（纸质台账、丙方出具的寄递证明等）。

（3）向丙方支付快递费用，费用标准不高于丙方与甲方约定的报价（见附件 3《丙方快递资费表》）。

（4）配合甲方、丙方的核查工作，如实提供原始凭证；若产品质量引发投诉或安全事故，承担全部责任。

2.权利：

（1）在符合《奖补办法》及本协议的前提下，获得甲方拨付的奖补资金。

（2）对丙方的服务质量（如丢件、损件）提出异议，要求丙方按行业标准赔偿，并可向甲方反馈协调。

（三）丙方权利与义务

1.义务：

（1）具备国内快递业务经营许可，为乙方提供符合约定的寄递服务（如生鲜产品需配备保鲜包装、冷链运输等），符合 YZ/T 0194-2024《生鲜品快递包装基本要求》（包装分类、温层控制、环保要求）。
（2）承诺服务期间资费不高于附件 3 所列报价，且不得擅自提高价格；若需调整应提前30日书面报甲方批准。递寄达区域分类表，如有调整，需提前向县工贸局备案。

（3）按日向乙方提供寄递明细数据（含运单号、寄达地、重量、签收状态等），按月向甲方同步报送对应数据，确保与乙方台账一致。

（4）配合甲方对乙方寄递数据的核查，提供原始面单、系统记录等凭证；对寄递过程中出现的丢件、损件，按约定向乙方赔偿。

2.权利：

（1）按附件3报价向乙方收取快递服务费用。

（2）对乙方超出奖补范围的寄递需求，可按市场价格收费（不纳入奖补核算）。

三、奖补标准与申报流程

（一）奖补标准

1.农特产品陆运件：寄往一区、二区的包裹：1元/件；寄往三区、四区的包裹：2元/件。（区域分类表见附件1）

2.农特产品航空件：不分寄达区域，统一按2元/件奖补。

（二）申报与拨付流程

1.数据申报：乙方每月 5 日前向甲方提交上月奖补申请材料（含《吴堡县农特产品寄递奖补申报表》、纸质台账、丙方寄递证明等）；丙方同步提交对应数据明细。

2.审核：甲方在乙方提交奖补申请材料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通过随机抽查运单号轨迹、比对乙丙数据等方式确认真实性。

3.拨付：甲方每季度第一个月 20 日前（遇节假日顺延），将上季度奖补资金拨付至乙方指定银行账户。

4.已享受吴堡县内其他同类寄递物流财政奖补的，不得重复申报。
四、协议的变更、解除与终止

（一）本协议内容需变更的，三方应协商一致并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

（二）乙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：

1.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奖补的；

2.产品质量引发重大安全事故或被行政处罚的；

3.未通过丙方寄递符合条件产品的。

（三）丙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并重新选定合作企业：

1.擅自提高资费或服务质量不达标，经催告后 5 日内未整改的；

2.提供虚假数据协助乙方套取奖补的；

3.被吊销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的。

五、违约责任

1.乙方虚报冒领奖补资金的，甲方有权追回全部违规资金；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。

2.丙方擅自提高资费的，需向乙方退还多收费用，服务不达标导致乙方损失的，需按实际损失赔偿。

六、争议解决

因本协议引发的争议，三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可依法向吴堡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七、其他

本协议附件（1.《吴堡县电商快递寄达区域分类表》、2.《吴堡县奖补范围内农特产品清单》、3.《电商快递资费表》）为本协议组成部分，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
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执一份，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吴堡县工业商贸局

法定代表人 / 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________

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
乙方（盖章 / 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

法定代表人 /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

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
丙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

负责人 / 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________

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
